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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號號號「「「「財務報表之表達財務報表之表達財務報表之表達財務報表之表達」」」」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一一一一、、、、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號號號「「「「財務報表之表達財務報表之表達財務報表之表達財務報表之表達」」」」之之之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及意及意及意及意旨旨旨旨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以下簡稱 IAS1）之目的，係訂定一般目的財務報表表達之基礎，以確保該等報表與企業以前期間財務報表及其他企業財務報表之可比性。企業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及表達一般目的財務報表，應適用 IAS1。 

二二二二、、、、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號號號「「「「財務報表之表達財務報表之表達財務報表之表達財務報表之表達」」」」之原則之原則之原則之原則 

1. 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之之之之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企業應以同等重要程度表達整份財務報表中之所有財務報表。企業可使用不同於下列使用之報表名稱，整份財務報表包括： 

(a) 當期期末之財務狀況表； 

(b) 當期之綜合損益表； 

(c) 當期之權益變動表； 

(d) 當期之現金流量表； 

(e) 附註，包含重大會計政策彙總及其他解釋性資訊；及 

(f) 當企業追溯適用會計政策或追溯重編財務報表之項目，或重分類其財務報表之項目時，最早比較期間之期初財務狀況表。 

2. 財務報表之一般特性財務報表之一般特性財務報表之一般特性財務報表之一般特性 

(a) 公允表達及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應公允表達企業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於必要時輔以額外揭露之財務報表，推定為能達成公允表達之目的。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表之企業，應於附註中明確且無保留聲明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除非財務報表遵循所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規定，企業不得聲稱其財務報表係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b) 繼續經營：管理階層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應評估企業繼續經營之能力。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該企業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時，企業應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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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應計基礎會計：除現金流量之資訊外，企業應按應計基礎會計編製其財務報表。 

(d) 重大性及彙總：企業對類似項目之各重大類別應單獨表達。企業對不同性質或功能之項目亦應分別表達，但該項目非重大者不在此限。 

(e) 互抵：企業不得將資產與負債或收益與費損互抵，但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另有規定或允許者不在此限。 

(f) 報導頻率：企業至少應每年列報一次整份財務報表（包含比較資訊）。 

(g) 比較資訊：當企業改變財務報表項目之表達或分類時，除實務上不可行外，企業應重分類比較金額。 

(h) 表達之一致性：企業對財務報表中各項目之表達與分類應保持前後期間一致，除非(i)企業之營運性質發生重大變動或於複核其財務報表後，就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所規定會計政策選擇與適用之標準而言，另一表達或分類明顯較為適當或(ii)某一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規定應變更表達。 

3. 財務報表之內容財務報表之內容財務報表之內容財務報表之內容 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 企業至少應依 IAS1 第 54 段之規定表達各單行項目。如與企業財務狀況之了解攸關，企業應於財務狀況表中表達額外之單行項目、標題及小計。當企業於財務狀況表中按流動與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與非流動負債之分類分別表達時，不得將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分類為流動資產（負債）。 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 企業至少應依 IAS1 第 82 段之規定表達各當期金額之單行項目，並在與企業財務績效之了解攸關時，於綜合損益表及單獨損益表（如有列報時）中表達額外之單行項目、標題及小計。企業應將某一期間認列之所有收益及費損項目表達於單一綜合損益表或兩張報表（一張報表列示損益之組成部分，第二張報表自損益開始並列示其他綜合損益之組成部分），且不得將任何收益及費損項目表達為非常項目。針對認列於損益之費用，企業應以該等費用於企業中之性質或功能（視何者能提供可靠而更攸關之資訊）為基礎分類。此外，企業應揭露與其他綜合損益之每一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及重分類調整。重分類調整係指曾於先前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而於當期重分類至損益之金額。例如已於當期或以前期間認列於其他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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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之未實現利益，必須於已實現利益重分類至損益之期間，從其他綜合損益中減除，以避免重複計入綜合損益總額中。 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 現金流量資訊提供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企業產生現金及約當現金之能力，以及企業運用該等現金流量之需求之基礎。 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 企業應依 IAS1 第 106 段之規定表達各權益變動表之項目，企業應於權益變動表或附註中，表達當期認列為分配予業主之股利金額及其相關之每股金額，以確保業主權益變動（此例中係以股利形式對業主分配），與非業主權益變動（表達於綜合損益表）分別表達。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附註應表達有關財務報表編製基礎及所採用特定會計政策之資訊，並揭露未於財務報表其他地方表達但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中已有規定或對了解任一財務報表攸關之資訊。 

三三三三、、、、流動與非流動之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區分 除按流動性表達能提供可靠而更攸關之資訊者外，企業應於財務狀況表中按流動與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與非流動負債之分類分別表達。當採用前述例外情況時，企業應按流動性之順序表達所有資產及負債。惟若部分資產及負債按流動與非流動分類表達，而其他資產及負債按流動性順序表達，能提供可靠而更攸關之資訊，企業得按前述方式表達。 分類原則分類原則分類原則分類原則 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企業應將資產或負債分類為流動： 

(a) 企業預期於其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或意圖出售或消耗）該資產或清償該負債； 

(b) 企業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該資產或負債； 

(c) 企業預期於報導期間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該資產或到期清償該負債；或 

(d) 該資產為現金或約當現金（如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所定義），但於報導期間後至少十二個月將該資產交換或用以清償負債受到限制者除外。 

(e) 企業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報導期間後至少十二個月之負債。負債之條款，可能依交易對方之選擇，以發行權益工具而導致其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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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不影響其分類。 企業應將所有其他資產及負債分類為非流動。 企業之營業週期係指自取得待處理之資產至其實現為現金或約當現金之時間。當企業之正常營業週期無法明確辨認時，假定其為十二個月。 金融負債之金融負債之金融負債之金融負債之分類判斷分類判斷分類判斷分類判斷 金融負債如將於報導期間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即使其原始期間超過十二個月且於報導期間後至通過發布財務報表前，已完成長期性之再融資或重新安排付款協議，企業仍應將其分類為流動。 企業在現有貸款機制下，如預期且有裁量能力將一項債務再融資或展期至報導期間後至少十二個月，應將其分類為非流動，即使該債務可能在較短期間內到期。惟當該債務之再融資或展期非由企業裁量（例如無再融資協議）時，企業並不考量再融資之可能性，而應將該債務分類為流動。 企業如於報導期間結束日（或結束前）違反長期借款合約之條款，致使該負債變成即期負債，該負債應分類為流動，即使於報導期間後至通過發布財務報表前，已經債權人同意，不因該企業違反條款而隨時要求清償。企業將該負債分類為流動，因為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企業未具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該結束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之權利。惟若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前，已經債權人同意提供寬限期至報導期間後至少十二個月，且於寬限期內，企業可改正違約情況而在寬限期間債權人亦不得要求立即償還，則企業應將該負債分類為非流動。 


